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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情形】 
涉及以下情形的，适用“一般流程”：
1、拟通过“三旧”政策修改土规的；
2、拟编制单元规划的； 
3、城市更新项目范围面积小于1公顷的；
 4、城市更新项目范围内涉及超标“三
地”的。

【简化历史文化资源要素调查程序】
“工改工”项目涉及的历史文化资源要
素调查由镇（街道）城市更新机构组织
镇（街道）相关部门审核之后，报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准核定。

【产业用房分割销售】
“工改工”项目拟进行产业用房分割销
售的，应按佛自然资通〔2021〕213号
文等有关规定另行报区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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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情形分类】
①不涉及土地征收且不涉及超标“三地”
的工改工项目（含集转国）。
②不涉及土地征收但涉及超标“三地”
的工改工项目（含集转国）。
③涉及土地征收的工改工项目（不含集
转国）。

【实施方案容缺预审】
对于需开展土规修改、单元规划编制或
控规编制调整、标图入库等工作的“工
改工”项目，根据实施方案审批权限的
不同情形，可容缺预审实施方案；在实
施方案草案征求意见阶段可容缺土规修
改成果、控规编制调整成果开展意见征
询。待相关条件满足后，进行复核并按
流程报批。

【“三旧”改造用地报批容缺预审】
对于需开展土规修改、单元规划编制或
控规编制调整、标图入库、实施方案编
制等工作的“工改工”项目，镇（街道）
城市更新机构、区自然资源部门可凭单
元计划批复开展“三旧”改造用地报批
容缺预审。待相关条件满足后，进行复
核并按流程报批。

【容缺法定控规审批实施方案、集体
（国有）土地完善转用手续】
纳入重点“工改工”项目清单且实施方
案审批权限在区政府（含市政府委托区
政府实施或区政府委托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实施）的“三旧”改造项目，
项目所在控规方案上报佛山市控规项目
管理系统后，经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
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可容缺审批实施方
案、集体（国有）土地完善转用手续。
须按要求落实容缺控规风险提示，并在
供地前开展容缺审批条件复核。

实
施
方
案
阶
段

除了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改造项目外，其
他项目应当在实施方案正式获批之日起
三个月内，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与改造主体签订项目监管协议。

编制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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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同步报批机制】工改工项目实施方案可与“三旧”改造用地报批手续一并申报，实施方案与“三旧”改造用地报批手续按顺序先后批复。
【并联审查机制】采用同步报批方式申报的多个事项，可视实际管理需要，简化或相互容缺相关申报材料；在镇街一级或区一级需开展部门内部会审和部门外联审的，可采用
同步征求方式一次性征询多个事项的审查意见。

是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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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情形】 
除“一般流程”外的其余情形，适用“简
易流程” 。

【简化历史文化资源要素调查程序】
“工改工”项目涉及的历史文化资源要素调
查由镇（街道）城市更新机构组织镇（街
道）相关部门审核之后，报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批准核定。

【产业用房分割销售】
“工改工”项目拟进行产业用房分割销售
的，应按佛自然资通〔2021〕213号文等
有关规定另行报区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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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专题说明】
城市更新专题说明，视情况纳入单元计划申报
材料或控规编制成果： 
1、属于按已批控规和地块开发细则执行的，
专题说明作为单元计 划的申报材料之一，随单
元计划进行审查； 
2、属于在编控规或地块开发细则的，专题说
明纳入控规或地块开 发细则的编制成果，随控
规或地块开发细则进行审查。

【实施方案情形分类】
①不涉及土地征收的工改工项目（含集转国）。
②涉及土地征收的工改工项目（不含集转国）。

【实施方案容缺预审】
对于需开展土规修改、单元规划编制或控规编
制调整、标图入库等工作的“工改工”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审批权限的不同情形，可容缺预
审实施方案；在实施方案草案征求意见阶段可
容缺土规修改成果、控规编制调整成果开展意
见征询。待相关条件满足后，进行复核并按流
程报批。

【“三旧”改造用地报批容缺预审】对于需开
展土规修改、单元规划编制或控规编制调整、
标图入库、实施方案编制等工作的“工改工”
项目，镇（街道）城市更新机构、区自然资源
部门可凭单元计划批复开展“三旧”改造用地
报批容缺预审。待相关条件满足后，进行复核
并按流程报批。

【容缺法定控规审批实施方案、集体（国有）
土地完善转用手续】纳入重点“工改工”项目
清单且实施方案审批权限在区政府（含市政府
委托区政府实施或区政府委托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实施）的“三旧”改造项目，项目
所在控规方案上报佛山市控规项目管理系统后，
经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
可容缺审批实施方案、集体（国有）土地完善
转用手续。须按要求落实容缺控规风险提示，
并在供地前开展容缺审批条件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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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改造项目外，其他项目
应当在实施方案正式获批之日起三个月内，由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与改造主体签订项
目监管协议。

编制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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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同步报批机制】1.属于“简易流程”中按已批控规执行和地块开发细则执行的“工改工”项目，可申请单元计划、实施方案一并编制，一并申报，一并审批，单元计划与实
施方案按顺序先后批复。2.工改工项目实施方案可与“三旧”改造用地报批手续一并申报，实施方案与“三旧”改造用地报批手续按顺序先后批复。
【并联审查机制】采用同步报批方式申报的多个事项，可视实际管理需要，简化或相互容缺相关申报材料；在镇街一级或区一级需开展部门内部会审和部门外联审的，可采
用同步征求方式一次性征询多个事项的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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